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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桂依法行政办发〔2012〕3号


关于印发《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

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直各部门：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2012年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安排，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48号），并结合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的实际，我办制定了《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方案

为做好2012年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办法》的精神，结合本自治区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主线，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和《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确定的内容为标准，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为重点，进一步做好依法行政各项工作，推动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突破。

二、考核对象

2012年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的对象为14个设区市人民政府和43个区直部门。

14个设区市人民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柳州市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梧州市人民政府、北海市人民政府、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钦州市人民政府、贵港市人民政府、玉林市人民政府、百色市人民政府、贺州市人民政府、河池市人民政府、来宾市人民政府、崇左市人民政府。

43个区直部门：发改委、工信委、教育厅、科技厅、民委、公安厅、国家安全厅、监察厅、民政厅、司法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住建厅、环保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农业厅、林业厅、商务厅、文化厅、卫生厅、人口计生委、审计厅、外事办、国资委、地税局、广电局、体育局、统计局、工商局、新闻出版局、质监局、安监局、旅游局、粮食局、侨办、法制办、金融办、人防办、扶贫办、水产畜牧兽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三、考核内容

2012年度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的重点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办法》、《2012年全区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等的贯彻实施情况。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具体内容及分值见《关于印发〈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的通知》（桂依法行政办发〔2012〕2号）。
四、考核时间

2012年12月上旬，时间约8－10天。

五、考核程序和方式

（一）自查自评（2012年11月25日前）。

各被考核单位对照《评分标准》规定的考核指标、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以考核内容建立卷宗，逐一建立档案盒；根据考核标准，对每项考核内容逐项分析、自评和打分，形成依法行政年度工作报告。依法行政年度工作报告应经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2012年11月30日前，应将依法行政年度工作报告一式7份和填写有自评分的《评分标准》报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将依法行政年度工作报告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gxkqqx@163.com。

（二）组建考核组（2012年12月5日前）。

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组从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市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人员组建14个考核小组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考核，每个考核小组原则上由5－6人组成。

（三）组织考核（2012年12月上旬）。

1、听取汇报。被考核单位组织召开依法行政工作汇报会议，向考核小组汇报本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2、初步评分。考核小组对被考核单位进行初步评分以备忘。

现场审核时考核小组除采取听取汇报、查阅依法行政工作卷宗、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外，可通过察访核验等方式从司法机关、信访机关、监察机关、新闻单位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处收集相关材料，了解各被考核单位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等情况。

（四）审核审定考核结果（2012年12月31日前）。

汇总初步评分。考核小组将汇总后的被考核单位的初步评分报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组审核。 

报送考核结果和考核报告。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组汇总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分数并填写《2012年度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分数表》，报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五）反馈考核分数和申请复核。（2013年1月15日前）

1、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组将审定后的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分数及扣分说明反馈给被考核单位。

2、各被考核单位如对考核分数有异议的，可自接到考核分数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复核。

（六）向有关上级机关报告（2013年4月底前）。

1、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13年3月中旬将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分数报送自治区绩效办。

2、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13年4月底前将《2012年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报告》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并抄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七）通报考核分数（2013年4月底前）。

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区行政机关内部通报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分数。

六、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被考核单位并督促其整改。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被考核单位要制定整改方案并认真进行整改。

（二）考核结果将在行政机关内部通报，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三）考核分数将按照自治区绩效办规定的比例折算入被考核单位的绩效考评分值。

（四）市、县人民政府连续两年依法行政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可以参加评选全区依法行政先进市县；区直部门连续两年依法行政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可以参加评选自治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依法行政先进市县和自治区依法行政先进单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五）被考核单位连续两年依法行政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可以申报创建自治区级依法行政先进示范点。

七、其他要求

1、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各被考核单位要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做到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人具体抓，并将《评分标准》规定的各项指标落实到具体机构、具体工作人员。

2、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各被考核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迎检方案，明确迎检任务，迎检工作涉及多个单位或者多个机构的，要指定牵头单位或者机构和牵头负责人，并指定一名迎检联络员。2012年11月25日前将联络员姓名、联系电话、职务以传真方式报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做好自查自评工作。各被考核单位要按照本《方案》的规定，认真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建档、自查自评等工作。

联系人：莫敏智  赵波，联系电话及传真：0771－2806425  2814258（传真）。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行政事务  依法行政考核△  方案  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制办公室秘书人事处         2012年5月31日印发
（共印1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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